
附件2

关于浙江省银行业金融机构重大事项及重要信息报告制度的起草说明

一、起草背景

为改进完善银行业金融机构重大事项及重要信息报告工作，需要对《浙江省金融重大事项及重要信息报告制度（修订）》（杭银发〔2015〕3号文印发）进行修订。鉴于此，中国人民银行浙江省分行起草了《浙江省银行业金融机构重大事项及重要信息报告制度（征求意见稿）》。

二、主要内容

（一）将《浙江省金融重大事项及重要信息报告制度（修订）》（杭银发〔2015〕3号文印发）第七条第二款修改为：“法人机构正、副董事长，正、副行长（总经理）变更；”

将第七条第三款修改为“省级、市级分行（分公司）正、副行长（总经理）变更；”
将第十七条修改为：“重大事项及重要信息报告实行问责制。银行业金融机构违反本通知迟报、漏报、瞒报、误报重大事项及重要信息的，人民银行视情节采取责令改正、约见谈话等措施。”；

（二）将《浙江省金融重大事项及重要信息报告制度（修订）》（杭银发〔2015〕3号文印发）部分条款“金融机构”修改为“银行业金融机构”，部分条款“重大事项”修改为“重大事项及重要信息”，部分条款“当地人民银行”、“人民银行分支机构”修改为“属地人民银行”。
（三）删除《浙江省金融重大事项及重要信息报告制度（修订）》（杭银发〔2015〕3号文印发）第四条、第五条第七款、第五条第八款、第七条第一款、第七条第五款、第十三条、第十四条、第二十条。



